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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原产于加拿大

的进口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反倾

销条例》）的规定，2025 年 8月 12 日，商务部（以下称调

查机关）发布 2025年第 41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加拿大的

进口豌豆淀粉（以下称被调查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调查机关对被调查产品是否存在倾销和倾销幅度、被调

查产品是否对国内豌豆淀粉产业造成损害及损害程度以及

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和

《反倾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调查机关作出初步裁定

如下：

一、调查程序

（一）立案及通知。

1.立案。

2025 年 6月 26 日，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东方蛋白科技有限公司、九江天泰食品有限公司、山东健源

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鼎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优承

生物科技（烟台）有限公司（以下称申请人）代表国内豌豆

淀粉产业，正式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

豆淀粉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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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机关审查了申请材料，认为本案申请符合《反倾销

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和第十七条有关中国国内产业提

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规定。同时，申请书中包含了《反倾销

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反倾销调查立案所要求的

内容及有关的证据。

根据审查结果及《反倾销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调查

机关于 2025年 8月 12日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加拿大的

进口豌豆淀粉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倾销调查期为 2024年 1

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 2021年 1

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2. 立案通知。

在决定立案调查前，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六条规定，

调查机关就收到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反倾销调查申请书一事

通知了加拿大驻华使馆。

2025 年 8月 12 日，调查机关发布立案公告，并向加拿

大驻华使馆正式提供了立案公告和申请书的公开文本。同

日，调查机关将本案立案情况通知了本案申请人及申请书中

列明的加拿大企业。

3. 公开信息。

在立案公告中，调查机关告知利害关系方，可以通过商

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下载或到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

阅室查阅、抄录或复印本次反倾销调查相关信息的非保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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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立案当天，调查机关通过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

室公开了本案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的公开版本，并将申请书

的公开版本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

（二）初裁前调查。

1. 登记参加调查。

在规定时间内，加拿大驻华使馆，国外生产商加拿大罗

盖特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罗盖特（中国）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国内进口商上海亨恒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国内企业烟台双塔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东方蛋白科技有限公司、九江天泰

食品有限公司、山东健源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鼎丰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优承生物科技（烟台）有限公司向调查

机关登记参加调查。

2. 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

2025年 9月 4日，调查机关发布《关于发放豌豆淀粉反

倾销案相关调查问卷的通知》，向各利害关系方发放了《国

外出口商或生产商调查问卷》《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和《国

内进口商调查问卷》，要求答卷企业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准确、

完整的答卷。同日，调查机关将相关问卷电子版登载在商务

部网站和“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上，任何利害关系方

可在商务部网站和“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上查阅、下

载本案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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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9月 26 日，加拿大罗盖特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罗

盖特（中国）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向调查机关申请延期递交相

关反倾销调查问卷答卷并陈述了相关理由。经审查，调查机

关同意给予适当延期。2025年 10月 20日，加拿大罗盖特公

司及其关联公司罗盖特（中国）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向调查机

关提交了《关于撤出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反倾销

调查的函》，表示不再参与本案的调查程序。

在规定期限内，调查机关收到国内进口商上海亨恒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提交的《国内进口商调查问卷》答卷，收到烟

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东方蛋白科技有限公司、九

江天泰食品有限公司、山东健源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烟

台鼎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优承生物科技（烟台）有限公司

提交的《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

3. 接收利害关系方书面材料。

2025年 12月 4日，申请人向调查机关提交了《豌豆淀

粉反倾销案申请人关于被调查产品进口清关费用的情况说

明》。

4. 公开信息。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已将

调查过程中收到和制作的本案所有公开材料及时送交商务

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并上传至“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

平台”。各利害关系方可以查找、阅览、摘抄、复印有关公



5

开信息。

二、被调查产品

调查范围：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

被调查产品名称：豌豆淀粉。

英文名称：Pea starch。

产品描述：被调查产品是以豌豆（学名：Pisum sativum）

为原料经加工而成且未经改性的淀粉。

主要用途：主要用于生产粉丝和凉粉，也可以用作增稠

剂、稳定剂、乳化剂、粘合剂等，可应用在食品、医药、造

纸、纺织、涂料、饲料等领域。

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11081900。

该税则号项下的其他产品不在本次调查范围之内。

三、倾销和倾销幅度

（一）正常价值、出口价格、调整项目的初步认定。

2025 年 8月 12 日，调查机关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

豆淀粉发起反倾销调查。当日，调查机关通知了加拿大驻华

使馆，并将立案情况通知了申请书中列明的加拿大公司。调

查机关将立案公告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任何利害关系方均

可在商务部网站上查阅立案公告。立案后，调查机关给予各

利害关系方 20 天的登记参加调查期，给予所有利害关系方

合理的时间获知立案有关情况。调查机关还将调查问卷登载

在商务部网站上，任何利害关系方可在商务部网站上查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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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调查问卷。

调查机关尽最大能力通知了所有已知的利害关系方，也

尽最大能力向所有已知利害关系方提醒不配合调查的结果。

加拿大罗盖特公司向调查机关登记参加调查，但之后书面表

示退出调查，未提交调查问卷答卷。其他加拿大公司也未提

交调查问卷答卷。对于调查机关已尽通知义务但没有提供必

要信息配合调查的加拿大公司，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

一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在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

息的基础上裁定其倾销幅度。

本案立案申请书包含了加拿大出口被调查产品有关倾

销幅度的信息和证据。申请人主张，根据中国海关统计的自

加拿大进口豌豆淀粉的 CIF价格作为确定出口价格的基础，

以加拿大豌豆市场价格和行业平均豌豆单耗及成本占比为

基础构造生产成本，关于合理费用及利润，以加拿大主要生

产商母公司公开披露的财报中的公司毛利率为参考，在此基

础上结构正常价值。调查机关审查了申请人确定出口价格、

正常价值、CIF价格、相关调整项目的方法和计算过程，审

查了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信息，并根据海关数据进行了核实。

调查机关比较分析在调查中获得的信息，认为申请书提供的

信息可以较为准确、合理地反映加拿大对中国出口被调查产

品情况，决定在初裁中暂根据申请书的信息确定加拿大公司

的倾销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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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格比较。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六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在考虑了

影响价格的各种可比性因素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合理的方

式，将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调整至出厂水平进行比较。在计

算倾销幅度时，调查机关将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口价格进

行了比较，得出倾销幅度。

（三）倾销幅度。

经计算，调查机关初步裁定加拿大公司的倾销幅度为：

所有加拿大公司 73.5%

四、国内同类产品、国内产业

（一）国内同类产品认定。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同类产品是与倾销

进口产品相同的产品，或与倾销进口产品特性最相似的产

品。

调查机关对国内生产的豌豆淀粉与倾销进口产品的物理

和化学特性、原材料和生产工艺、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和客

户群体等因素进行了调查：

1.物理和化学特性。

国内生产的豌豆淀粉与倾销进口产品在外观上通常为白

色或浅黄色粉末，无异味，无肉眼可见杂质，无异物，具有

高透明度、高柔韧性、高成膜性和低蛋白等特性。

2.产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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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的豌豆淀粉与倾销进口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均主

要用于生产粉丝和凉粉，也可以用作增稠剂、稳定剂、乳化

剂、粘合剂等，可应用在食品、医药、造纸、纺织、涂料、

饲料等领域。

3.原材料和生产工艺。

国内生产的豌豆淀粉与倾销进口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均为

豌豆，国内产业使用的豌豆既有国产，也有来自加拿大进口，

与倾销进口产品使用的原材料不存在实质性区别。国内生产

的豌豆淀粉与倾销进口产品的主要生产工序均包括豌豆筛

选、清洗和脱皮、粉碎、分离和提取、脱水、干燥、包装等。

4.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

国内生产的豌豆淀粉和倾销进口产品销售渠道基本相

同，均采用直销、代理的方式在中国市场上销售，销售区域

主要集中在山东、上海、四川、福建等省市。客户群体也基

本相同，且存在下游客户交叉和重叠的情形，部分下游客户

既购买和使用倾销进口产品，也同时购买和使用国内生产的

豌豆淀粉。

基于上述事实，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国内生产的豌豆淀

粉与倾销进口产品在物理和化学特性、原材料和生产工艺、

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等方面基本相同，具有相似

性和可替代性，国内生产的豌豆淀粉与倾销进口产品属于同

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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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产业的认定。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关于国内产业认定的规定，

调查机关对本案国内产业进行了审查和认定。在本案中，共

6家国内企业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

调查机关经调查核实，这 6家企业 2021年至 2024年的产量

占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比例均超过 90%，占国内总产量的

主要部分，符合《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关于国内产业认定

的规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6 家答卷企业可以代表国内产

业，其数据可以作为损害和因果关系分析的基础。裁决所依

据的国内产业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上述国内生产者。

五、产业损害及损害程度

（一）倾销进口产品数量。

调查机关对倾销进口产品的绝对数量和相对于中国生

产或消费的数量是否大幅增加进行了初步调查。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21 年至 2024 年，倾销进口

产品数量分别为 0吨、0.05吨、4769吨和 19844吨。其中，

倾销进口主要发生在 2023 年和 2024 年，2023 年进口量比

2022年大幅增长，2024年进口量又比 2023年增长 316.10%。

根据申请书数据，2021 年至 2024 年，国内豌豆淀粉需

求量分别为 170500吨、202800吨、221500吨和 223100吨。

2022年比 2021年增长 18.94%，2023年比 2022年增长 9.22%，

2024年比 2023年增长 0.72%，损害调查期内累计增长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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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至 2024 年，倾销进口产品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分别

为 0%、0%、2.15%和 8.89%。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

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累计增长了 8.89个百分点。

综上，调查机关初步认定，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

品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均大幅增加。

（二）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

调查机关就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的

影响进行了初步调查。

1.倾销进口价格和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

经审查，调查机关认为中国海关统计的倾销进口产品

CIF价格，在考虑关税和清关费用等因素后，与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出厂价格基本属于同一贸易水平，二者均不包含增值

税、内陆运输费用、保险费用和次级销售渠道费用。关于清

关费用，由于出口商和进口商没有提供数据，调查机关在初

裁中暂根据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确定。

鉴于 2021年和 2022年中国自加拿大进口的豌豆淀粉数

量分别为 0吨和 0.05吨，不具有代表性，调查机关暂不考虑

这两年的倾销进口价格。按照上述方法调整后，2023和 2024

年倾销进口价格分别为 4193元/吨和 4279元/吨，2024年比

2023年上涨了 2.05%。

2021年至 2024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分别为 4749

元/吨、4698元/吨、4346元/吨和 4851元/吨。2022年比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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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降 1.07%，2023年比 2022年下降 7.50%，2024年比 2023

年增长 11.62%。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先降

后升，期末比期初上升了 2.15%。

2021年至 2024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国内销售成本分

别为 4437元/吨、7347元/吨、6131元/吨和 6173元/吨。2022

年比 2021年上涨 65.63%，2023年比 2021年上升 38.18%，

2024年比 2021年上升了 39.13%。

2.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影响。

调查机关对倾销进口产品的进口情况、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价格的变化以及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调查。

调查显示，国内生产的豌豆淀粉与倾销进口产品在物理

特征和化学特性、生产工艺和原材料、产品用途、销售渠道、

客户群体和消费者评价等各方面基本相同，具有相似性和可

替代性，属于同类产品。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与倾销进口产品

在质量和性能上都能够满足下游客户的使用要求，二者可以

相互替代，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直接竞争。倾

销进口产品和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下游用户存在交叉与重

叠，同一下游用户既采购倾销进口产品，也同时采购国内产

业同类产品，价格是影响产品销售的重要因素。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21 年到 2022 年，倾销进口产

品数量为零或者极小。倾销进口产品进口主要发生在 2023

年和 2024年，数量分别为 4769吨和 19844吨，2024年进口



12

量比 2023年增长 316.10%。倾销进口产品占国内市场份额也

由 2023年的 2.15%增长到 8.89%。同时，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市场份额由 2023 年的 86.68%下降到 2024 年的 79.19%。倾

销进口产品在中国市场迅猛发展，已经成为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的重要竞争者，并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定价产生影响。

国内产业在《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中表明，倾销进口

产品的数量和价格是影响其定价的重要因素。综合考虑上述

证据，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的价格产生了影响。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21年到 2022年，倾销进口产

品数量为零或者极小，2023年到 2024年，倾销进口产品价

格和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均出现增长，其中倾销进口产品

价格增长 2.05%，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增长 11.62%，二者

变化趋势基本相同。2023年和 2024年，倾销进口产品价格

始终低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2023年倾销进口产品价格

比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低 153元/吨，2024年倾销进口产

品价格比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低 572元/吨，且二者价差

2024年比 2023年呈现扩大趋势。

此外，202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成本比 2021 年上

升 38.18%，2024年比 2021年上升 39.13%。由于倾销进口产

品数量从 2021 年和 2022 年基本为零快速增长至 2023 年的

4769 吨，市场份额增加 2.15 个百分点，2024 年倾销进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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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数量比 2023年增长 316.10%，市场份额增长到 8.89%，而

且 2023年和 2024年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均低于同期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销售成本。受倾销进口产品影响，2023年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价格不仅没有随成本上升而上升，反而比 2021 年

下降 8.49%，2024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虽比 2021 年上

升 2.15%，但远低于同期销售成本的增长幅度。

综合考虑以上情况，调查机关初步认定，2023年到 2024

年，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造成了大幅削减

和抑制。

（三）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状况。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调查机关

对国内产业的相关经济因素和指标进行了调查（数据见附

表），证据显示：

1. 需求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豌豆淀粉需求量呈持续增长趋势。

2021年至 2024年，国内豌豆淀粉需求量分别为 170500吨、

202800吨、221500吨和 223100吨。2022年比 2021 年增长

18.94%，2023年比 2022年增长 9.22%，2024年比 2023年增

长 0.72%。

2. 产能。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维持不变，2021

年至 2024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年产能均为 327743吨。



14

3. 产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呈现先降后升、

总体下降趋势。2021 年至 2024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

分别为 207936吨、169630吨、182302吨和 186027吨。2022

年比 2021年下降 18.42%，2023年比 2022年增长 7.47%，2024

年比 2023年增长 2.04%。

4. 销售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量呈现先升后

降，总体上升趋势。2021 年至 2024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销售量分别为 120809 吨、157880 吨、156031 吨和 142441

吨。2022年比 2021年增长 30.69%，2023年比 2022年下降

1.17%，2024年比 2023年下降 8.71%。

5. 市场份额。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呈现先升后

降，总体下降趋势。2021 年至 2024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市场份额分别为 88.40%、92.65%、86.68%和 79.19%。2022

年比 2021年增长 4.25个百分点，2023年比 2022年下降 5.97

个百分点，2024年比 2023年下降 7.49个百分点。

6. 销售价格。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呈现先降后

升，总体上升趋势。2021 年至 2024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国内销售价格分别为 4749元/吨、4698元/吨、4346元/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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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1 元/吨。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 1.07%，2023 年比 2022

年下降 7.50%，2024年比 2023年增长 11.62%。

7. 销售收入。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呈现先升后

降，总体上升趋势。2021 年至 2024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销售收入分别为 573732667 元、741795785 元、678116102

元和 691001746元。2022年比 2021年增长 29.29%，2023年

比 2022年下降 8.58%，2024年比 2023年增长 1.90%。

8. 税前利润。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一直处于亏

损状态，亏损额呈现先升后降，总体增加趋势。2021 年至

2024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分别为-19897832元、

-505200864 元、-344055626 元和-252875547 元。2022 年比

2021 年亏损增加 485303032 元，2023 年比 2022 年减亏

161145238元，2024年比 2023年减亏 91180079元。

9. 投资收益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一直为负

值。2021 年至 2024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分别

为-0.97%、-22.63%、-15.53%和-10.57%。2022 年比 2021年

下降 21.65个百分点，2023年比 2022年上升 7.10个百分点，

2024年比 2023年上升 4.96个百分点。

10. 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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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开工率呈先降后升，

总体下降趋势。2021 年至 2024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开工

率分别为 63.45%、51.76%、55.62%和 56.76%。2022年比 2021

年下降 11.69 个百分点，2023 年比 2022 年上升 3.87 个百分

点，2024年比 2023年上升 1.14个百分点。

11. 就业人数。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呈逐年下降

趋势。2021 年至 2024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分别

为 646人、596人、512人和 460人。2022年比 2021年减少

7.74%，2023年比 2022年减少 14.09%，2024年比 2023年减

少 10.16%。

12. 劳动生产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呈先降后

升，总体上升趋势。2021 年至 2024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321.88吨/年/人、284.61吨/年/人、356.06

吨/年/人和 404.41吨/年/人。2022年比 2021年下降 11.58%，

2023 年比 2022 年上升 25.10%，2024 年比 2023 年上升

13.58%。

13. 人均工资。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人均工资呈先降后

升，总体上升趋势。2021 年至 2024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人均工资分别为 47275元/年/人、41796元/年/人、489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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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和 51737元/年/人。2022年比 2021年下降 11.59%，2023

年比 2022年上升 17.06%，2024年比 2023年上升 5.74%。

14. 期末库存。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呈持续下降

趋势。2021 年至 2024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分别

为 98592吨、70578吨、40081吨和 33115吨。2022年比 2021

年下降 28.41%，2023 年比 2022 年下降 43.21%，2024 年比

2023年下降 17.38%。

15.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维持持续净流出状态。2021 年至 2024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出量分别为 91299199元、526617179元、

415054334 元和 332378513 元。2022 年比 2021 年多流出

435317981元，2023年比 2022年少流出 111562845元，2024

年比 2023年少流出 82675820元。

16、投融资能力。

损害调查期内，没有证据显示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融资

能力受到倾销进口产品的不利影响。

调查机关对倾销进口产品的倾销幅度进行了审查，证据

显示，倾销进口产品的倾销幅度不属于微量倾销，足以对国

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造成不利影响。

上述证据显示，国内豌豆淀粉需求量在损害调查期内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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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长趋势，2024年比 2021年增长了 30.85%。在国内市

场需求增长的拉动下，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销

售量、销售收入、销售价格总体呈增长趋势，劳动生产率总

体提高，人均工资总体增长，期末库存持续下降。在需求量

持续增长情况下，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能在损害调查期内

保持稳定，产量却呈现总体下降趋势，2024 年比 2021 年下

降了 10.54%，开工率也呈现总体下降趋势，2024年比 2021

年累计下降了 6.68 个百分点，且在损害调查期内一直处于

51.76%-63.45%的较低区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能未能

得到有效利用。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数量、价格总体

呈增长趋势，从而导致销售收入总体呈增长趋势。但销售量

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国内需求量的增长速度，2024年销售量比

2021年增长了 17.91%，大幅落后同期需求量 30.85%的增长

幅度，这导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在损害调查期内总

体呈下降趋势，由2021年的88.40%下降至2024年的79.19%，

累计下降 9.21个百分点。同期，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

波动较大，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持续为负值，一直处

于亏损状态。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

一直为负值，现金流量持续呈现净流出状态，就业人数也出

现持续下降，2024年比 2021年减少了 186人。

综上，调查机关初步认定，调查期内国内豌豆淀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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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实质损害。

六、因果关系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四条，调查机关审查了倾销

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同时审查了除倾销进口产品的影响之外，已知的可能对国内

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

（一）倾销进口产品造成了国内产业的实质损害。

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和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在物

化特性、原材料和生产工艺、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和客户群

体等方面基本相同，具有相似性和可替代性，中国国内豌豆

淀粉市场是一个竞争开放的市场，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

产品在国内市场相互竞争，下游客户采购产品时，产品价格

是重要的参考因素。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在 2023年和 2024年

低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和销售成本，对国内产业同类

产品价格构成大幅削减和抑制。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

数量持续增长，2021 年至 2024 年，倾销进口产品进口数量

分别为 0吨、0.05吨、4769吨和 19844吨。其中，倾销进口

产品进口主要发生在 2023 年和 2024 年，2024 年进口量比

2023年增长 316.10%。同时，倾销进口产品占中国国内市场

份额总体呈大幅上升趋势，2021 年至 2024 年，倾销进口产

品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分别为 0%、0%、2.15%和 8.89%。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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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累计增长了

8.89 个百分点。相应地，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由

2021年的 88.40%下降至 2024年的 79.19%，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的市场份额受到倾销进口产品的挤占。

损害调查期内，在国内市场需求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国

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虽然总体呈上升趋势，但 2023年和 2024

年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大幅增加，价格不仅低于同期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销售价格，甚至均低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成

本。受此影响，与 2021 年相比，202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价格不仅没有随销售成本上升而上升，反而下降 8.49%，2024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虽比 2021年上升 2.15%，但远低于

销售成本的增长幅度。

受 2023年和 2024年倾销进口产品影响，国内产业同类

产品的销售数量下降，2023 年比 2022 年下降 1.17%，2024

年比 2023年下降 8.71%，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也受

到倾销进口产品的挤占，2023年比 2022年下降 5.97个百分

点，2024年比 2023年下降 7.49个百分点。

与 2021 年相比，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销售收入虽然在

2023 年和 2024 年出现增长，但受 2023 年和 2024 年倾销进

口产品影响，2023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不仅没有随销售

成本大幅上升而上升，反而大幅下降 8.49%，2024年国内产

业同类产品价格虽比 2021年上升 2.15%，但远低于销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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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幅度，导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2023年和 2024年税前

利润一直为负值，2023年和 2024年分别比 2021年亏损增加

了 3.24 亿元和 2.33 亿元；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回报率一

直为负值，2023年和 2024年分别比 2021年下降了 14.56个

百分点和 9.60个百分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现金流量也一直

保持净流出状态，2023年和 2024年分别比 2021年净流出增

加 3.24 亿元和 2.41 亿元。由于生产经营困难，国内产业就

业人数持续减少，2023 年和 2024 年分别比 2021 年减少了

21.74%和 28.79%。

综合考虑上述事实和证据，调查机关初步认定，损害调

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受到的实质损害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

（二）其他已知因素分析。

调查机关对除倾销进口产品以外的，可能使国内产业受

到实质损害的其他已知因素进行了审查。

经初步审查，没有证据表明其他国家（地区）进口产品

的影响、外国与国内生产者的限制贸易的做法及它们之间的

竞争、消费模式的变化、技术发展、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出口

状况、申请人生产技术以及不可抗力、环保等因素，与国内

豌豆淀粉产业受到的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七、初步调查结论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调查机关初步裁定，原产于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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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了实质损

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附表：豌豆淀粉反倾销案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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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豌豆淀粉反倾销案数据表

项 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国内总产量（吨） 225,900 186,600 197,300 202,600

变化率 - -17.40% 5.73% 2.69%
需求量（吨） 170,500 202,800 221,500 223,100

变化率 - 18.94% 9.22% 0.72%
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

（吨）
0 0.05 4,769 19,844

变化率 - - - 316.10%
被调查产品平均 CIF进

口价格（元/吨）
- - 3,403 3,474

变化率 - - - 2.11%
被调查产品市场份额 0.00% 0.00002% 2.15% 8.89%
变化率（百分点） - - 2.15 6.74

产量（吨） 207,936 169,630 182,302 186,027
变化率 - -18.42% 7.47% 2.04%

产能（吨） 327,743 327,743 327,743 327,743
变化率 - 0.00% 0.00% 0.00%
开工率 63.45% 51.76% 55.62% 56.76%

变化率（百分点） - -11.69 3.87 1.14
国内销售量（吨） 120,809 157,880 156,031 142,441

变化率 - 30.69% -1.17% -8.71%
自用量（吨） 29,918 30,016 35,972 34,232

变化率 - 0.33% 19.84% -4.84%
国内销售收入（元） 573,732,667 741,795,785 678,116,102 691,001,746

变化率 - 29.29% -8.58% 1.90%
期末库存（吨） 98,592 70,578 40,081 33,115

变化率 - -28.41% -43.21% -17.38%
加权平均内销价格（元/

吨）
4,749 4,698 4,346 4,851

变化率 - -1.07% -7.50% 11.62%
平均单位销售成本（元/

吨）
4437 7397 6131 6173

变化率 - 66.71% -17.11% 0.68%
税前利润（元） -19,897,832 -505,200,864 -344,055,626 -252,875,547

变化率 - 2438.97% -31.90% -26.50%
投资收益率 -0.97% -22.63% -15.53% -10.57%

变化率（百分点） - -21.65 7.10 4.96
现金流量净额（元） -91,299,199 -526,617,179 -415,054,334 -332,378,513

变化率 - 476.80% -21.18% -19.92%
就业人数（人） 646 596 512 460

变化率 - -7.74% -14.09%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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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工资（元/年/人） 47,275 41,796 48,929 51,737
变化率 - -11.59% 17.06% 5.74%

劳动生产率（吨/年/人） 321.88 284.61 356.06 404.41
变化率 - -11.58% 25.10% 13.58%

市场份额 88.40% 92.65% 86.68% 79.19%
变化率（百分点） - 4.25 -5.97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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